
（2014）金永商初字第4590号
王承业（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高镇村

高 鑫 路 22 幢 1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12201436）：本院受理原告成苏
蕉诉王之沂、王承业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
王之沂就（2014）金永商初字第 4590 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上诉人的诉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
改判。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民三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4）金永商初字第4591号
王承业（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高镇村

高 鑫 路 22 幢 1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12201436）：本院受理原告成苏
蕉诉王之沂、王承业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
王之沂就（2014）金永商初字第 4591 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上诉人的诉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
改判。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民三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3161号
应建中（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环城东

路 3 幢 2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603090013）；杨金妹（住浙江省
永康市东城街道环城东路 3 幢 21 号，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590408002X）；应明照（住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环城东路 3 幢 21 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8003220017）：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
行诉被告应建中、杨金妹、应明照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三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 万元并支付利
息、罚息、复利共计 85599.87 元（利息、罚息、复
利计算至 2015 年 7 月 27 日，以后按合同约定计
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原告对应建中、
杨金妹所有的坐落于浙江省古丽镇五金城环城
东路3幢21号、23号的抵押房产采取拍卖、变卖
等方式依法变价，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上述诉
讼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1
月 19 日下午 13：50，开庭地点在本院东门五楼
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明、胡安然、
胡春来。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3330号
许银贵（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卫星路邮

电 宿 舍 B 幢 1 单 元 5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71082197411131015）：本院受理原告牟芳芳
诉被告许银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
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5000元及支付利
息（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
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
1月19日上午08：40，开庭地点在本院东门五楼
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明、胡安然、胡
春来。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3590号
杜瑞平（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大花园

村 七 街 17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604074912）；黄满容（住浙江省
永康市东城街道大花园村七街 17 号，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5804134924）：本院受理原
告陈西红诉被告杜瑞平、黄满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
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2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损失从2014年
5 月 16 日起按月利率 1.5 厘计算至判决确定还
款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9 日上午 10：00，开庭地
点在本院东门五楼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
员：朱建明、胡安然、胡春来。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19号
永康市当家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永康市城西新区花城西路46号,法定代表人：陈
结合）：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芝英金属制品厂与
被告永康市当家工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
归还借款人民币 428571.43 元，并支付自 2013
年 10 月 21 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
2014 年 12 月 20 日 ，按 月 息 1.86% 计 算 为
1116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1月26日13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
判庭（东门3楼），审判人员为王加强、叶林彬、徐
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 348 号
被告任志昂，男，1976 年 3 月 26 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7221977603262611，汉族，
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前 仓 镇 枫 林 村 大 塘 沿 128
号。被告沈利英，女，1974 年 10 月 10 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521197410101320），汉族，
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前 仓 镇 枫 林 村 大 塘 沿 128
号。被告永康市环宇昂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永康市前仓镇麻车店工业区 261 号。法定
代表人，任志昂。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毅与被告
任志昂、沈利英、永康市环宇昂泰工贸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
任志昂、沈利英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6 万元及
利息、违约金（违约金从 2012 年 11 月 28 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
倍计算至还款之日止）；二、判令被告任志昂、
沈利英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三、判令被
告永康市环宇昂泰工贸有限公司对被告任志
昂、沈利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内。开庭时间
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合议庭组
成人员应晓霞、梅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
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 354 号
被告池志武,男,1977 年 2 月 2 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7702022314）,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池宅村石锦村 50 号被告卢
爱, 女,1979 年 1 月 6 日 出 生（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901062327）, 汉 族, 住 浙 江 省 永
康市石柱镇池宅村石锦村 50 号本院受理原告
何金伟与被告池志武、卢爱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判后答疑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代
偿款人民币 1256681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6 月 15 日起算至 2015 年 7 月 3 日止共
计 12642 元，从 2015 年 7 月 4 日起至代偿款全
部归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二、判令两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十五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1 日上午
9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应晓霞、梅玉、徐伟
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
审判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408号
被告吴金惠,女,1981 年 7 月 7 日出生(身份

证号：330722198107072127),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石柱镇前郎村上处 47 号。原告姚方
杨与被告吴金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4 万元，并赔偿逾期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由
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 9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应晓霞、梅玉、
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
一号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447号
被告曹成斌，男，1972 年 10 月 21 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722197210212314），汉族，住
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后吴村东山头3号。被告叶
利，女，1978 年 5 月 24 日 出 生（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805242643），汉族，住浙江省永
康市前仓镇后吴村东山头3号。原告吕梅仙与被
告曹成斌、叶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人民币880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由
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的十五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 10
时1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施红敏、梅玉、徐伟军，
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判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 508 号
吕飞翔（男，汉族，地址：永康市西溪镇寺

口 村 上 街 2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806215115）；胡小江（男，汉族，
地址：永康市唐先镇周坑村 216 号，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8812136915）：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吕飞翔、胡小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
险提示。原告起诉称：一、依法判令被告吕飞
翔归还借款本金 99857.91 元及利息、逾期利
息、复利。二、判令被告吕飞翔承担律师代理
费 6000 元。三、判令被告胡小江对被告吕飞
翔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
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1 日 8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十里坪监狱，合议庭成员：应
志标、朱仙娥、朱晓俊。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1211号
浙江卓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胡永宁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
字第12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771号
浙江日久工贸有限公司、成黎明、施黛君：

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浙江晶都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日久工
贸有限公司、浙江大博金工贸有限公司、王福
印、胡月卿、王开、成黎明、施黛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77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2379号
程 国 钧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407263814,住永康市古山镇胡
库上村胡库街 410 号。）、王旭（住永康市唐先镇
岩 渡 里 村 东 区 路 284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210247912。）：本院受理原告任
彬与被告程国钧、王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请求依法判令第
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5万元并从2013年
6 月 15 日支付原告利息至 2013 年 7 月 15 日止，
金额为 1000 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从 2013 年 7 月
16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四倍计算赔偿原告逾期利息损失至判决
确定还款之日止，咱算至起诉之日止为 23000
元；2、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
所支付的代理费 3000 元；3、请求依法判令第二
被告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08时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庭（东门 3 楼），审
判人员为楼永高、吴哲儿、夏官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887号
胡 灵 森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05313819,住浙江省永康市古
山镇胡库下村胡库大街 226 弄 15 号）、应小燕

（号码 330722197810213820,住浙江省永康
市江南街道金水湾 21 幢 2 单元 602 室）：本院
受理原告胡凯与被告胡灵森、应小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
1、判令二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110 万元并支付利
息（自 2013 年 7 月 15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
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7 日 13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4 号审判庭（东门三
楼），审判人员为王加强、王小英、孙永道。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 3219 号
方 燕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603168224，住浙江省永康市西
城街道下宅方村 196 号）、赵飞鹏（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880615691X，住浙江省永康市
唐先镇明星村外岭脚 107 号）、吕新忠（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6806265113，住浙江省永
康市西溪镇西溪村横街 32 号）：本院受理原告
贾新洪与被告方燕、赵飞鹏、吕新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
诉称：1、判令被告方燕、赵飞鹏立即归还原告
代偿款 79896.01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 贷款基 准 利率 计算 至实际 还款之日
止）；2、判令被告吕新忠对被告方燕、赵飞鹏应
偿还的上述款项承担 50%的清偿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5 日 13 时
40 分 ，开 庭 地 点 为 本 院 4 号 审 判 庭（东 门 3
楼），审判人员为王加强、徐香珍、王小英。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3452号

浙江省永康市雅斯宝工贸有限公司（住浙
江省永康市花街镇倪宅村水碓山旁，法定代表
人：池飞龙）、池飞龙（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下
溪 池 村 雅 溪 中 路 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604163812）：本院受理原告王红
斌与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雅斯宝工贸有限公司、
池飞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原告起诉称：1、判令由两被告支付货款
76794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 1.5 倍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开庭审
理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1 日 08 时 40 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 18 号审判庭（西门 4 楼），审判人员为
楼永高、童文军、夏官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313号
王汉祥(男，197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

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格山沿村228
号，身份号码：330722197211237951)、陈丽
群(女，1974 年 7 月 20 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
地：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格山沿村228号，身份
号码：330722197407204545)：本院受理原
告徐勇跃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王汉祥、陈丽群立即归还原告电镀款38000元并
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汉祥、陈丽群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6年1月26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
民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324号
王文礼(男，1972 年 2 月 15 日出生，汉族，

户籍所在地：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三村昌盛西路
106 号，身份号码：330722197202157132)、
朱小妹(女，1974 年 1 月 28 日出生，汉族，户籍
所在地：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三村昌盛西路 106
号，身份号码：330722197401286228)：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由二
被告对永康市鑫通五金厂的借款本金 100 万元
及借款内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借期内利息以
100 万元为基数，从 2013 年 12 月 21 日起按月
利率 10.26‰计算至 2014 年 4 月 4 日止，扣除已
扣划的 1989.44 元，逾期利息以 100 万元为基
数，从 2014 年 4 月 5 日起按月利率 15.39‰计算
至还款之日止、复利以每季所欠利息总额为基
数，从 2014 年 4 月 5 日起按月利率 15.39‰计算
至还款之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由
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2016年1月
19 日上午 9 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
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93号
楼雄杰(男，1973 年 7 月 23 日出生，汉族，

户籍所在地：永康市象珠镇荷沅村井头泉路 22
号。身份号码：330722197307236419)、赖
彩玲(女，1975年11月22出生，汉族，户籍所在
地：永康市象珠镇荷沅村井头泉路 22 号。身份
号码：330329197511226667)：本院受理原
告俞远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 93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楼雄杰、赖
彩玲归还原告俞远鹏借款 20 万元并支付违约
金（从2013年2月1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二、由被告楼雄杰、赖彩玲支付原告俞
远鹏为实现本案债权花费的律师代理费 3000
元。上述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被告楼雄杰、赖彩玲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546元，公告费400元，合计5946元，由被告楼
雄杰、赖彩玲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提 醒
2015年6月6日（第634期）刊登的《永康市人

民法院公告》，其中：（2015）金永商初字第152号案
的公告更正为（2015）金永商初字第154号：施青
仁、周丽芳、黄云章：本院对原告林英巧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5年10月17日（第6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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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4 广而告之
九龙别墅转让

5782锦湖苑一期，建筑面
积 369 平 方 ，占 地 面 积
425平方13805856719

武义厂房出租
7419 电镀、电泳、发黑、
喷塑均可，环保手续齐全
15867930523,523421

古山厂房出租
7464，3万平米二幢三层可分
租，临近方岩大道东永一线水电
全，交通便13806772330,
87515778

武义有厂房转让
7467,5000平13506596849

开发区厂房出租
7471二楼2700,13705895691

标准厂房出租
7475经济开发区华夏路95
号厂房出租，独门独户，可分
租，面积15000平方，办公
室 宿 舍 配 套 齐 全
13506597040，547040

厂房出租
城 西 新 区（花 川 区 块）
2500 平米，有货梯，适合
装 配 、淘 宝 、仓 储
13806772676,660876

厂房出租
7517 长城开发区有占地
2500 平方厂房出租，可
搭两层使用，另有东永二
线路旁 5000 平方空地出
租，有意者联系 680198,
13806770198

店面出租或转让
7537 五 金 城 2 街 77 号
13905890051,690051

厂房出租
7587 武义杨家 330 国道
边标准厂房 1400-5500
平方及未建房 2000 平方
出租13516981798

厂房出租
7602世下工业区厂房4000
平出租15381763766

店面出租或转让
7614五金城北路一期店面
二间连二楼，另三楼单身公
寓出租13506795521

房屋转让
7616 高圳商业区 1 间 5
层13735705400

金城路一间转让
7625 证全，价格面议,联
系电话：15958955043

厂房出租
7634 坐落烈桥 330 国道
边 2-5 层共 4300 平方，
可分层出租，适合装配，
水电齐全13967930918

芝英厂房出租
7649 六村有 1100 平方，
另店面4间15705797125

店面出租
7667 金都华城二街 13、
15号带阁楼配简易货梯，
总面积 230 平方，宜做门
配淘宝13506797215

西溪镇厂房出租
7679西山厂房2000平方

（三层）15268674706
厂房出租

7673 城西新区标准厂房
2000 平 方 出 租 ，电 话 ：
13705896383,646383

厂房出租
7672 西 站 附 近 兴 达 路
3200 平方厂房出租，联
系电话：13588612606

整体房屋转让
7669 巴黎商街附近高圳
路540平15088235955

厂房转让
7697 经济开发区子政路
131-8 幢 131-9 幢，每幢
占地630平方，建筑2106
平 方 ，二 幢 建 筑 连 一 起
13858929908

房屋出租
7682城西路27号二层三层
四层，场地400平方出租，适
合 办 培 训 班、办 幼 儿 园
13506896618,726619

厂房出租
7688 武义深塘新建标准
厂 房 二 至 三 层 出 租 ，共
8000 平方米，交通便利
13705896669,682669

声 明
7824 永康市同盛工贸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望春路
分理处印鉴卡一张，声明
作废。

房源信息房源信息

收发电机和设备
5749租发电机13588608700

出 售
7432 电 动 平 衡 漂 移 车 轮
毂 、踏 板 ，联 系 电 话 ：
13958446874,666874

硬质氧化对外加工
7461,13906790695,734556

承接加工业务
7483，16 台 冲 床 压 机
16T-800T，15868943998

高价收购旧发电机
电话：13588613758

出 售
7586 漂移车铝板、铝块，另
承接塑料喷漆光浮化业务
13758983088,624088

门厂设备转让
7594 非标门，钢木门，强化
门 设 备 ，卷 料 转 让
13967916426,542749

矿山转让或合作
7595 三证齐全，非诚勿扰，
电话：18266989918

供应漂移车塑料件
7617,13429056176

保温杯喷塑加工
7617,13758988518

闭式冲床转让
7629,160吨13335949085

大型快递公司转让
7677,13600594012

设备转让
7739 全自动喷涂线，污水

处理设备，真不锈设备,电
话：13506796118

设备转让
7777 三基压铸机 800 吨一
台，数控车床二台610297,
15867997977

专业沙发翻新
7806,15958465695,361801

宾馆出租
7803 方岩镇政府大楼旁有
建筑面积 2000 平方左右
宾 馆 经 营 招 租 或 合 作
13566918899,667688

汽车修理厂转让
7816 五金大道，800 平方，
设备齐全13967919877

遗（灭）失声明
吕浩中不慎遗失（灭失）永
集 建 用（2004）第 466 号

《集体土地使用证》，宗地
号：591-7-1171-2，土地
坐落于象珠镇派溪吕村，
土地权利人吕浩中。特此
声明上述证书作废，由此
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声
明人自负。

声明人：吕浩中
2015年10月15日

声 明
7817 永康市金驰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 正 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84060574364，声 明
作废。

声 明
7818 永康市鸿业手机店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灭）失声明
7821 章庭龙不慎遗失（灭
失）永 506 集建用（1994）
第 1023 号《建设土地使用
证 》 ， 宗 地 号 ：
330784403074JC00130
土 地 坐 落 于 城 西 新 区 华
村，特此声明上述证书作
废，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章庭龙
2015年10月16日

声 明
7822 永康市日进模具厂遗
失 通 用 机 打 发 票 两 张
00453824 和 00453825，
声明作废。

遗（灭）失声明
7813 吕浩中不慎遗失（灭
失）永 集 建 用（2004）第
454 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宗地号：591-7-1171-1，
土 地 坐 落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土 地 权 利 人 吕 浩 中 。
特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
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吕浩中
2015年10月15日


